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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第 4點、第 7點條文；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期差勤管理人性化，提振

    員工士氣及滿足員工追求更高生活品質之需求，並藉以紓解大臺北都

    會區交通壅塞之問題，特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

    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原則：

（一）維持公務之正常運作，不影響民眾洽辦公務。

（二）建立完善周密之差勤管理及職務代理人制度，避免影響辦公紀律。

三、實施對象：本局全體員工。

四、上班時間分為彈性時間與核心時間：

（一）彈性時間：

      1.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下午四時三十

        分至六時三十分。

      2.星期五：擴大彈性上下班，彈性時間為上午七時至九時三十分；

        下午四時至六時三十分。

      在彈性時間內員工可自由選擇其上、下班時間。

（二）核心時間：

      1.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下午一時三

        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2.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下午核心時間為一時

        三十分至四時。

      在核心時間內，員工除依規定請假者外，均應到勤上班。

    中午休息時間為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三十分，除下午請半天假者

    外，此段時間不得併入彈性時間範圍內。

五、員工於應上班日，除因請假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外，每天上班時數須

    滿八小時。

六、員工除處室主管以上人員及經局長許可採行員工自主管理者外，應於

    每日出勤持識別證辦理到、退勤手續。

    如有代刷卡情事，託代雙方均應視情節核予記過以上之處分。



七、請假起迄時間：

（一）全日請假：請假時間應為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二）半日請假：

      1.上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應為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下午上班時間為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不實施彈性上班。

      2.下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應為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

        分，上午上班時間自上班刷卡時間起算應滿四小時。

（三）逾上午九時三十分未上班而辦理請假者，請假起始時間應為上午八

      時三十分。

（四）每天到勤未達規定時數者，應依規定請假。

八、除病假外，其他請假、公差、公出均應事先辦妥差假手續，未依規定

    請假者以曠職論處。

    於彈性上班時間結束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

    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視為曠職。

九、員工忘記攜帶識別證，應至人事室登記借用臨時卡，以辦理到、退勤

    事宜。

    人事室依借卡員工所填資料，將該臨時卡刷卡紀錄人工登錄為借卡員

    工刷卡紀錄。

十、員工對於持用之識別證應妥慎保管，不得轉借他人使用或作抵押等不

    正當行為，如有遺失或毀損，應向人事室申請補（換）發，補（換）

    發者須繳納製卡工本費。

    識別證於有效使用期限屆滿時或離職時，應繳回註銷。

十一、停電或差勤管理系統故障無法刷卡時，由人事室通知改按簽到、退

      方式辦理。

十二、本局應指定人員負責上班時間內之出勤管理及查勤，並將結果列入

      紀錄；無故不在勤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處理。

十三、各單位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於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

      分，各單位須至少有一人在勤，以維持公務之正常推行。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

      要點」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